
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
江幼专学工〔2021〕14 号

关于开展我校 2022 届毕业生
“求职创业补贴”申请工作的通知

各系（部）：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及省委、省政府稳就业保就

业决策部署，认真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行动有关要求，

根据《广东省就业创业补贴申请办理指导清单》（粤人社规

[2021]12 号）的文件精神及江门市人社局《关于做好我市

2022 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》的要求，现就

做好我校 2022 届毕业生“求职创业补贴”申请工作的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贴对象

（一）我校全日制毕业学年学生；

（二）具有以下情形之一：城乡困难家庭（低保家庭、

残疾人家庭、脱贫人口家庭、特困职工家庭）成员，特困人

员，残疾人（本人），获得国家助学贷款。

二、补贴标准

按 3000 元/人的标准一次性发放；主要用于补助困难毕

业生求职创业过程中的相关费用，缓解毕业生求职创业费用



压力。

三、发放原则

坚持部门协同、诚实守信、高效便捷的原则。

四、应提交材料

（一）学籍证明（本人学生证相关页面复印件）；

（二）户口本复印件（首页+户主页；首页+本人页）；

（三）身份证复印件（户口本户主的身份证正反面；本

人身份证正反面）；

（四）困难情形证明（包括城乡低保证、脱贫人口家庭、

特困职工证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、残疾人证或获得国家助

学贷款合同等证明材料）；

（五）银行卡复印件（银行卡正反面）。

五、应核验信息

脱贫人口信息（即原建档立卡，以脱贫人口身份享受时

核验）；城乡低保证认证效期。

六、申请程序

（一）学生提交申请。符合补贴条件的毕业生向所在班

级评审小组提交申请，于 11 月 10 前递交纸质版《广东省毕

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及相关证明材料，填

写格式参照《广东省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填写模板》

（附件 2），班级评审小组收集整理并初审。

（二）辅导员审核。各系部组织毕业班辅导员审核毕业

生递交的纸质版“求职创业补贴”申请表和相关证明材料。

辅导员审核无误后，确认享受求职创业补贴的毕业生初评名

单，于 11 月 12 号前填写《广东省毕业生求职创业人员花名

册》（附件 3）。




